EREGHA RGNS E SRR T A
115# B % #§ 3 %4655

R ERE g N

e 2 Eg1Enpdaag

E T Foie §

FRE I A L3R

g iAF’B‘Hﬁ%‘a#ﬁi’E&fﬁ(u@)z&,:@;:%?%WM%BE
10p 7 @ 5En 8 AMadiddgeT™

?Ji'i)i)%‘/“}}i’ AR AFULHF A 2 pAR-F- LwEL -
P TPARFH P REEHFFALTPELIL

A RATL R mrde
P R EFF AL

- CRFOREEL > RA G FRRFRL S L B LR
2 Bt LR E IR 52000 % ]
BFEIFIFPY o AZRLRUMF -~ 81 ERGT
R P 2 o ks A B HATE R (T R )236, 825
oo i@ E T fRARR BT = 0140,000 0 KA fE 0 2
142 R Y P EAFT FTHEDBLLFEL TR ZhE2 %
ARG REIL196,820% > PrE L EP R B
«‘\RUB o S R o

Z s REARTFA R

(Hum = N B114#27 5p 9pE584 3% - B B 2 M 585000-00
008 p *  f 2 »irdad E2RBFLRI9Ma A1E
FoRETREL IS L e AL D R E W
ARG B R XA R 2 X 2% 0 0 Ry B

%— 7



Z ZRGR O TR RARZEE  REALRE S 0 T
P ERR2ATER - FU AL F Z 4 - RUMINIH -
*%“H?r?v moh iR R g2 B eirs0000- 00%{5 ol E B (T
Bgw) 0 REJ X4 G LG - RIMINIHS  gg3s 4t
ffqgwﬁ” g’miﬁiﬂﬁﬁw&ia@i%,
CR AL ST > BER f’%,ﬁﬁ]‘ﬁ%f:%}ﬁ%i BT L
L F e FiRAEHI84ES I~ $1912.2
%88% 198 A2 ~ $193iE $ 198 2 $ 19515 5 198 1
Lol IR
Fa
58

N

«;;ﬁ—f\\ JE PR 4o
@8 435,000~ - A RE Ty 2 kX B dm Fl Y E
—;u%igi, LR HBEy 35 0007~ » Jisd A pETE o
2.%‘3:)%%1,825% : fé@:%ﬁ T 2% k225 RUMINIHR
5 ifﬁir-tfé » 2 A ek o b RER
=3 FEE ,i%&i%ﬁ@’amﬁ%i§%ﬁﬁéa
? ifr&(Tfﬁi%i‘P&Ffm)%?’} » 4'%3)%5‘ 1,825~ -
344 F# £160,000~ @ kL E&is > REAPFT v B42P 4R
R 5 ?ﬂ S PR ARG R R A
HE o Fag ot s e g o
(=) #-p - 7?}54 RS RE196,820~ 5 2 p A=37,k &
PAZT P 2L REEPFF A2 E 2L
= S AL B
(—) = 2 FEME AT X 7
AFRAREFLIRI M- 4T E
o fRE A RRBEE L 0 40,000~ F
PR o ¥ B Rd R Q”ég’lﬁ—"é}’)
==y 2 «fpgg;qf,; Pe ZEAIML > BRALBEERL KX
B §m2 4p35,000~ - 23R E H4RG o FlEARE 2205
W RERNZDEEPN L R22TP AR > 2 BT
EURAF - A2 pHAT S s8R FEAP
REMIIFT SHMPFR > TR ER &7 F LG o

- B = %E %
=3 = U Z_ F] B o ,ﬁ

KiFiEu

—~~

\E*E s

d

ci

s

Yk



S&Em  mtzmHw o

7 ‘%—rii}?}é‘_gg}

CHE Tl AEL A ETE A2 IE AT R T
3 d 8 A H W 2k B2 $o4 Bim ot r v

Mﬁ$$hiﬁ£

22114F B @ F 52196851 &
1 lfﬁfﬁ”*éﬁ_wﬁmﬁti LI L Zi’
Bll4E B 2 3 “1wwir4§#%ﬁ¢da;
R G pme%%’%$mﬁcﬁﬁ%%%%
E o3 p K
(E)>* B4 i EmE %i&*%%??’ﬁﬁéﬁawﬁm%t
ﬁ@%ﬂa@gh{bﬁwEW%ﬁﬁiéﬁp?‘ T2 A T B
PoRREBEGREIFZIFT » TRELREEE > LM
Pﬁm’“l’ BARE P 5 RFY GaEF gL o7 Y m S
2 FAEA o B R AT E o AR R EREF 22
p%ﬁ’&$¢525ﬁ§%%%ig’%mﬁ%pﬁo
s - A RE R MY SREPRAL RS2 4
WS G RS R 2 R 8 g 4735, 0005
ARG R L4 0 205 116#37 10P 3 @ 5Fm L &7

ﬁ
\\\ %ﬁ 4\

ﬁ

N

N

T

%»%L'rﬁiﬁﬁﬁﬁéﬁaﬁQMWﬂﬁomn’;ﬁxz
d o B EZF o
BEE>aEF SHZBUAD 2 £ 0 MasmdeT
T¥Rf 1,825~

RA Ak AT Hibp RAEE AL g3 M
AREA ks St R R, 8257 ﬁﬂ%i‘&@



@“”r’é%_ FOPLRE CFLHAFEREHIFELE AL
PlFUsd ARE2 0 B4 > BErEP 2 82 2Tp B2 > 2
%M@JF@ T i X T Moo MR 2
R @4%Vﬁaﬁﬁﬁaﬁm L -F PR
T 3 SO%ﬁ VAHG FEERGHR . fEL 2 BE
ﬁ%?m’r%iﬁﬁﬁﬁ’iﬁikiﬁo%&%ﬂ}i
e WAE S Ew RRATRZERRLLE L F
el TOSf = MA B AE% o 7 FBTE KM fagt e i
BOE ARG MR M (B A G T T
HEEF) @Rk REF-BE) S FERRER
B L3508 BERE-AR), EQF o200 RE
gmiﬁﬂﬁﬁaA\ﬂ@%’agﬁﬁﬂﬁiﬁaﬁn,
TR RAZERRSF R B PRER RS E AT
Sl R AL EFIRFEMG RE G L G
WA P Rs L F R 71,8257 & Bl
2.5 #¢ F@‘#ﬁc%lGO 000~ :
R E g ¥ v A AREL A ¢ o @Ay 2 A
_ﬁ?’@ﬁ%ﬂwkéoﬁéﬂhﬂhﬂ gg G -
E};é&%%’@&ijxgﬁ\fg%\ ¥ . ~f§ﬂ+\%f‘\
FH AT AR ARZEAFEL A o T Aaeet
PAAY 23T > mEFRREFEAE 2 &% 0 5 X2 %1900F
FlRHETF P~ - BT AR ”ﬁ PR LA Té/z‘
:r. R P EFRHEAERE > W
Aﬁmg’ﬁﬁrupkﬁﬁﬁkf
LA RET AL 0 RE 2 &
B kL Al Ml RETEARER
A HAPEE 2GR B PRRTF R A EF
R “TH > A2 R 2 e dh 2T ST A2 i M 4o 47
Ear o B EA S 9 4wd 3735,000~ > HeRp ik
BIZ2E 35 o J8A 0 RE R L % 1435,000~ 5 2 pAesRaR
HAEERP WIAEL 5P A3 FH P 2 > R EDS

%
- A
(dm

\

m (
w
A4
m

N

:.f\q.
R
fiﬂ
‘\E—‘

£mA



I=q

FEREA o eadut szl e-SEiHE S ip
PHEEL D2 3m e c BRI RIS REFEL

TR 2R H L QAT RBERTIELE RQTELF P2 o A

EHm T RLANE - FRHFT 33200~ > AL R AT
41 & =

s AERAZFE -G EL > - FMETA 5 X
PRk $A36HE 290 ~ $ 790 « $8TEF 15T~ $ 1 ¥ 3
% 138 % 34k 0 H|iAded v oo
P = EN &) 115 & 3 ! 31 2

i RN R L i LI

2 F O FEW

M ARFEPERAER o
doA JRAZE > BAAFEZE0P PN 0 e AR RET AP
bR (R A o dod ERFRAT R 0 - BB R
FHRA
P 2 E & 115 & 3 4 31 2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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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柳營簡易庭民事判決
115年度營簡字第46號
原      告  吳玉緞  
被      告  華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陳俊男  
訴訟代理人  黃思瑋  
上列當事人間侵權行為損害賠償(交通)事件，經於民國115年3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　文
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參萬伍仟元，及自民國一百一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。
原告其餘之訴駁回。
訴訟費用新臺幣參仟參佰貳拾元，由被告負擔新臺幣肆佰玖拾元，並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加給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，餘由原告負擔。
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按訴狀送達後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。但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，不在此限，此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。本件原告原以陳冠仁、華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為被告，請求二人連帶給付新臺幣(下同)236,825元。嗣原告於調解程序與陳冠仁以40,000元達成調解，此有114年度營司簡調字第735號調解筆錄在卷可按，故原告變更本件請求金額為196,825元，核其所為聲明之變更，與上開規定相符，應予准許。
二、原告起訴主張：
　㈠陳冠仁於民國114年2月5日9時58分許，駕駛車牌號碼000-0000號自用小貨車，沿臺南市佳里區海澄里南19線南往北直行，途經該路段6.9公里處時，本應注意汽車行駛時，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，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，而依當時之客觀情狀，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，竟疏未注意及此，貿然自後方追撞原告所駕駛，搭載訴外人吳黃姜嫄、RUMINIH，於同向前方停等紅燈之車牌號碼0000-00號自用小客車(下稱系爭車輛)，致吳黃姜嫄受有頭部損傷、RUMINIH受有頭部外傷、頸部挫傷等傷害，而上開事故(下稱系爭事故)發生時，陳冠仁受僱於被告公司，被告應就陳冠仁對原告之侵權行為負損害賠償責任。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、第191之2條、第188條第1項本文、第193條第1項及第195條第1項規定，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。
　㈡本件原告請求之各項賠償如下：
　⒈系爭車輛車損35,000元：查原告所有之系爭車輛，因系爭事故受損，共計支付修繕費用35,000元，應由被告賠償。
　⒉醫療費1,825元：後座乘客吳黃姜嫄為原告母親，RUMINIH則為母親之看護。系爭事故後，原告不敢告知兄長，獨立照顧受傷之二人，產生急性壓力反應，故前往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(下稱奇美醫院)就診，支出醫療費1,825元。
　⒊精神慰撫金160,000元：系爭事故後，原告時常回想起車禍情景而驚醒，難以成眠，且被告亦未曾聞問，原告飽受精神痛苦，爰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。
　㈢聲明：被告應給付原告196,825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。
三、被告答辯略以：
　㈠伊不清楚陳冠仁是否受僱於被告公司，亦不清楚陳冠仁當時是否係在執行公司職務，陳冠仁僅表示肇事車輛係向別人借的。陳冠仁基於道義賠償原告，40,000元並非精神慰撫金之賠償。另車損係由保險公司負責，保險公司尚未賠付，故陳冠仁與原告和解範圍不包含車損部分，伊同意賠償原告系爭車輛車損35,000元。至於原告其餘請求，因車禍發生於2月5日，而原告提出之診斷證明書係2月27日才開立，且病因為急性壓力反應，原告病情是否為系爭事故造成，需要查明，原告所受損害為財物損失，亦無精神慰撫金可得求償。
　㈡聲明：原告之訴駁回。
四、得心證理由：
　㈠按因故意或過失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，負損害賠償責任；汽車、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，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，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，此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、第191條之2本文分別定有明文。又受僱人因執行職務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，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，亦為同法第188條第1項本文所明定。　
　㈡本件原告主張陳冠仁於上開時、地駕車未注意車前狀況，自後方追撞前方由原告所駕駛正停等紅燈之系爭車輛，致系爭車輛受損及車上二名乘客身體受傷之事實，業經提出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21968號檢察官起訴書及正發汽車工作單等件為證。復為被告所不爭執，及經本院依職權調閱114年度交易字第1001號刑案卷核閱無誤，可信為真實。是原告依據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，請求陳冠仁負損害賠償責任，於法自屬有據。
　㈢又原告主張陳冠仁係受僱於被告公司，被告公司應與陳冠仁負連帶賠償責任乙節。則據被告公司訴訟代理人於辯論期日，同意賠付原告車損之損害，並於辯論終結後，具狀陳報陳冠仁與被告公司為僱傭關係無誤。堪認被告公司對於陳冠仁之行車疏失，應負僱用人責任。是原告依據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公司負損害賠償責任，於法亦屬有據。
　㈣經查，本件原告請求之各項賠償，經被告核閱原告提出之相關單據及書證，願賠償原告請求之系爭車輛車損35,000元，其餘賠償請求則有爭執，此有115年3月10日言詞辯論筆錄可參。是原告請求被告賠償系爭車輛車損35,000元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　㈤至於兩造有爭執之賠償項目及金額，本院分論如下：
　⒈醫療費1,825元：
　　原告主張系爭事故發生後，其獨自照顧年邁母親及看護，精神壓力很大，為此支出醫療費1,825元，並提出奇美醫院診斷證明書、門診病歷、門診繳費與檢查指引等件為證。被告則抗辯車禍是2月5日發生，診斷證明書是2月27日開立，且病因是急性壓力反應，否認與系爭事故有關。本院檢視原告提出之門診病歷，原告就診時自述過往自行開車前往將軍照顧母親已30餘年，可見其有多年駕駛經驗。系爭事故乃停等紅燈之際，遭後方車輛追撞，並非重大事故。果原告因系爭事故，遭受巨大驚嚇，應無間隔三週始就診之理。再者，病歷記載「95歲母親因車禍受傷，不敢跟手足說明怕被怪罪，而於車禍後有明顯侵入性症狀(上車或騎車都彷彿回到當下情景、惡夢)、逃避症狀(不敢開同一路段)、情緒症狀(過度警覺、坐上車引發恐慌症狀、失眠)」等內容。參以，原告自陳先前因照顧公公感到壓力，而曾有精神科之就診紀錄，可見，原告之急性壓力反應，應係自身照料母親壓力巨大所引發，難認與系爭事故有直接因果關係，原告請求被告賠償精神科就診之醫療費1,825元，要屬無據。
　⒉精神慰撫金160,000元：
　　原告以系爭事故後常回憶起車禍驚恐不已，造成相當之精神上痛苦，請求精神賠償。被告則以原告未受傷，拒絕賠償。查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、健康、名譽、自由、信用、隱私、貞操，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，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，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，為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。是被害人須有上開法條規範之人格法益受損，方得請求精神慰撫金，倘受損害者為財產法益，而非人格法益，自不得請求精神慰撫金。查系爭事故僅造成系爭車輛受損，原告並未受傷，原告之急性壓力反應亦經本院認與系爭事故無關，則原告並無人格法益受損之情事，是原告精神賠償之請求，與上開規定不符，不予准許。
　㈥綜上所陳，本件原告依據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法律關係，所得請求之賠償僅為系爭車輛車損35,000元，其餘賠償請求，則非可採。從而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35,000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11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逾此部分之請求，則無理由，不予准許。
五、末按各當事人一部勝訴、一部敗訴者，其訴訟費用，由法院酌量情形，命兩造以比例分擔或命一造負擔，或命兩造各自負擔其支出之訴訟費用。法院為終局判決時，應依職權為訴訟費用之裁判，此民事訴訟法第79條及第87條定有明文。本件訴訟僅原告支出第一審裁判費用3,320元，被告則無費用支出，是本件訴訟費用額確定為3,320元，並按兩造勝敗程度，酌定各應負擔之訴訟費用。及就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，職權宣告假執行。 　　
六、據上論結，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，一部無理由，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、第79條、第87條第1項、第91條第3項、第389條第1項第3款，判決如主文。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柳營簡易庭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許蕙蘭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判決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(須附繕本)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 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洪季杏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柳營簡易庭民事判決

115年度營簡字第46號

原      告  吳玉緞  

被      告  華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陳俊男  

訴訟代理人  黃思瑋  

上列當事人間侵權行為損害賠償(交通)事件，經於民國115年3月

10日言詞辯論終結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文

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參萬伍仟元，及自民國一百一十四年十一

月二十五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。

原告其餘之訴駁回。

訴訟費用新臺幣參仟參佰貳拾元，由被告負擔新臺幣肆佰玖拾元

，並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加給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

計算之利息，餘由原告負擔。

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按訴狀送達後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。但減縮應

    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，不在此限，此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

    項第3款定有明文。本件原告原以陳冠仁、華興工業股份有

    限公司為被告，請求二人連帶給付新臺幣(下同)236,825元

    。嗣原告於調解程序與陳冠仁以40,000元達成調解，此有11

    4年度營司簡調字第735號調解筆錄在卷可按，故原告變更本

    件請求金額為196,825元，核其所為聲明之變更，與上開規

    定相符，應予准許。

二、原告起訴主張：

　㈠陳冠仁於民國114年2月5日9時58分許，駕駛車牌號碼000-000

    0號自用小貨車，沿臺南市佳里區海澄里南19線南往北直行

    ，途經該路段6.9公里處時，本應注意汽車行駛時，駕駛人

    應注意車前狀況，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，而依當時之

    客觀情狀，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，竟疏未注意及此，貿然自

    後方追撞原告所駕駛，搭載訴外人吳黃姜嫄、RUMINIH，於

    同向前方停等紅燈之車牌號碼0000-00號自用小客車(下稱系

    爭車輛)，致吳黃姜嫄受有頭部損傷、RUMINIH受有頭部外傷

    、頸部挫傷等傷害，而上開事故(下稱系爭事故)發生時，陳

    冠仁受僱於被告公司，被告應就陳冠仁對原告之侵權行為負

    損害賠償責任。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、第191之2條、

    第188條第1項本文、第193條第1項及第195條第1項規定，請

    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。

　㈡本件原告請求之各項賠償如下：

　⒈系爭車輛車損35,000元：查原告所有之系爭車輛，因系爭事

    故受損，共計支付修繕費用35,000元，應由被告賠償。

　⒉醫療費1,825元：後座乘客吳黃姜嫄為原告母親，RUMINIH則

    為母親之看護。系爭事故後，原告不敢告知兄長，獨立照顧

    受傷之二人，產生急性壓力反應，故前往奇美醫療財團法人

    奇美醫院(下稱奇美醫院)就診，支出醫療費1,825元。

　⒊精神慰撫金160,000元：系爭事故後，原告時常回想起車禍情

    景而驚醒，難以成眠，且被告亦未曾聞問，原告飽受精神痛

    苦，爰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。

　㈢聲明：被告應給付原告196,825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

    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。

三、被告答辯略以：

　㈠伊不清楚陳冠仁是否受僱於被告公司，亦不清楚陳冠仁當時

    是否係在執行公司職務，陳冠仁僅表示肇事車輛係向別人借

    的。陳冠仁基於道義賠償原告，40,000元並非精神慰撫金之

    賠償。另車損係由保險公司負責，保險公司尚未賠付，故陳

    冠仁與原告和解範圍不包含車損部分，伊同意賠償原告系爭

    車輛車損35,000元。至於原告其餘請求，因車禍發生於2月5

    日，而原告提出之診斷證明書係2月27日才開立，且病因為

    急性壓力反應，原告病情是否為系爭事故造成，需要查明，

    原告所受損害為財物損失，亦無精神慰撫金可得求償。

　㈡聲明：原告之訴駁回。

四、得心證理由：

　㈠按因故意或過失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，負損害賠償責任

    ；汽車、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，在使用中加

    損害於他人者，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，此民法第18

    4條第1項前段、第191條之2本文分別定有明文。又受僱人因

    執行職務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，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

    負損害賠償責任，亦為同法第188條第1項本文所明定。　

　㈡本件原告主張陳冠仁於上開時、地駕車未注意車前狀況，自

    後方追撞前方由原告所駕駛正停等紅燈之系爭車輛，致系爭

    車輛受損及車上二名乘客身體受傷之事實，業經提出臺灣臺

    南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21968號檢察官起訴書及正發汽

    車工作單等件為證。復為被告所不爭執，及經本院依職權調

    閱114年度交易字第1001號刑案卷核閱無誤，可信為真實。

    是原告依據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，請求陳冠仁負損害賠償責

    任，於法自屬有據。

　㈢又原告主張陳冠仁係受僱於被告公司，被告公司應與陳冠仁

    負連帶賠償責任乙節。則據被告公司訴訟代理人於辯論期日

    ，同意賠付原告車損之損害，並於辯論終結後，具狀陳報陳

    冠仁與被告公司為僱傭關係無誤。堪認被告公司對於陳冠仁

    之行車疏失，應負僱用人責任。是原告依據侵權行為之法律

    關係，請求被告公司負損害賠償責任，於法亦屬有據。

　㈣經查，本件原告請求之各項賠償，經被告核閱原告提出之相

    關單據及書證，願賠償原告請求之系爭車輛車損35,000元，

    其餘賠償請求則有爭執，此有115年3月10日言詞辯論筆錄可

    參。是原告請求被告賠償系爭車輛車損35,000元，為有理由

    ，應予准許。

　㈤至於兩造有爭執之賠償項目及金額，本院分論如下：

　⒈醫療費1,825元：

　　原告主張系爭事故發生後，其獨自照顧年邁母親及看護，精

    神壓力很大，為此支出醫療費1,825元，並提出奇美醫院診

    斷證明書、門診病歷、門診繳費與檢查指引等件為證。被告

    則抗辯車禍是2月5日發生，診斷證明書是2月27日開立，且

    病因是急性壓力反應，否認與系爭事故有關。本院檢視原告

    提出之門診病歷，原告就診時自述過往自行開車前往將軍照

    顧母親已30餘年，可見其有多年駕駛經驗。系爭事故乃停等

    紅燈之際，遭後方車輛追撞，並非重大事故。果原告因系爭

    事故，遭受巨大驚嚇，應無間隔三週始就診之理。再者，病

    歷記載「95歲母親因車禍受傷，不敢跟手足說明怕被怪罪，

    而於車禍後有明顯侵入性症狀(上車或騎車都彷彿回到當下

    情景、惡夢)、逃避症狀(不敢開同一路段)、情緒症狀(過度

    警覺、坐上車引發恐慌症狀、失眠)」等內容。參以，原告

    自陳先前因照顧公公感到壓力，而曾有精神科之就診紀錄，

    可見，原告之急性壓力反應，應係自身照料母親壓力巨大所

    引發，難認與系爭事故有直接因果關係，原告請求被告賠償

    精神科就診之醫療費1,825元，要屬無據。

　⒉精神慰撫金160,000元：

　　原告以系爭事故後常回憶起車禍驚恐不已，造成相當之精神

    上痛苦，請求精神賠償。被告則以原告未受傷，拒絕賠償。

    查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、健康、名譽、自由、信用、隱私、

    貞操，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，被害人雖非

    財產上之損害，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，為民法第195條

    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。是被害人須有上開法條規範之人格法

    益受損，方得請求精神慰撫金，倘受損害者為財產法益，而

    非人格法益，自不得請求精神慰撫金。查系爭事故僅造成系

    爭車輛受損，原告並未受傷，原告之急性壓力反應亦經本院

    認與系爭事故無關，則原告並無人格法益受損之情事，是原

    告精神賠償之請求，與上開規定不符，不予准許。

　㈥綜上所陳，本件原告依據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法律關係，所

    得請求之賠償僅為系爭車輛車損35,000元，其餘賠償請求，

    則非可採。從而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35,000元，及自起訴狀

    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11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

    ％計算之利息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逾此部分之請求，則

    無理由，不予准許。

五、末按各當事人一部勝訴、一部敗訴者，其訴訟費用，由法院

    酌量情形，命兩造以比例分擔或命一造負擔，或命兩造各自

    負擔其支出之訴訟費用。法院為終局判決時，應依職權為訴

    訟費用之裁判，此民事訴訟法第79條及第87條定有明文。本

    件訴訟僅原告支出第一審裁判費用3,320元，被告則無費用

    支出，是本件訴訟費用額確定為3,320元，並按兩造勝敗程

    度，酌定各應負擔之訴訟費用。及就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，

    職權宣告假執行。 　　

六、據上論結，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，一部無理由，依民

    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、第79條、第87條第1項、第91條第3

    項、第389條第1項第3款，判決如主文。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柳營簡易庭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許蕙蘭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判決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

上訴理由(須附繕本)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

審裁判費。 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洪季杏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


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柳營簡易庭民事判決

115年度營簡字第46號

原      告  吳玉緞  

被      告  華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陳俊男  

訴訟代理人  黃思瑋  

上列當事人間侵權行為損害賠償(交通)事件，經於民國115年3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文

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參萬伍仟元，及自民國一百一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。

原告其餘之訴駁回。

訴訟費用新臺幣參仟參佰貳拾元，由被告負擔新臺幣肆佰玖拾元，並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加給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，餘由原告負擔。

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按訴狀送達後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。但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，不在此限，此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。本件原告原以陳冠仁、華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為被告，請求二人連帶給付新臺幣(下同)236,825元。嗣原告於調解程序與陳冠仁以40,000元達成調解，此有114年度營司簡調字第735號調解筆錄在卷可按，故原告變更本件請求金額為196,825元，核其所為聲明之變更，與上開規定相符，應予准許。

二、原告起訴主張：

　㈠陳冠仁於民國114年2月5日9時58分許，駕駛車牌號碼000-0000號自用小貨車，沿臺南市佳里區海澄里南19線南往北直行，途經該路段6.9公里處時，本應注意汽車行駛時，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，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，而依當時之客觀情狀，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，竟疏未注意及此，貿然自後方追撞原告所駕駛，搭載訴外人吳黃姜嫄、RUMINIH，於同向前方停等紅燈之車牌號碼0000-00號自用小客車(下稱系爭車輛)，致吳黃姜嫄受有頭部損傷、RUMINIH受有頭部外傷、頸部挫傷等傷害，而上開事故(下稱系爭事故)發生時，陳冠仁受僱於被告公司，被告應就陳冠仁對原告之侵權行為負損害賠償責任。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、第191之2條、第188條第1項本文、第193條第1項及第195條第1項規定，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。

　㈡本件原告請求之各項賠償如下：

　⒈系爭車輛車損35,000元：查原告所有之系爭車輛，因系爭事故受損，共計支付修繕費用35,000元，應由被告賠償。

　⒉醫療費1,825元：後座乘客吳黃姜嫄為原告母親，RUMINIH則為母親之看護。系爭事故後，原告不敢告知兄長，獨立照顧受傷之二人，產生急性壓力反應，故前往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(下稱奇美醫院)就診，支出醫療費1,825元。

　⒊精神慰撫金160,000元：系爭事故後，原告時常回想起車禍情景而驚醒，難以成眠，且被告亦未曾聞問，原告飽受精神痛苦，爰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。

　㈢聲明：被告應給付原告196,825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。

三、被告答辯略以：

　㈠伊不清楚陳冠仁是否受僱於被告公司，亦不清楚陳冠仁當時是否係在執行公司職務，陳冠仁僅表示肇事車輛係向別人借的。陳冠仁基於道義賠償原告，40,000元並非精神慰撫金之賠償。另車損係由保險公司負責，保險公司尚未賠付，故陳冠仁與原告和解範圍不包含車損部分，伊同意賠償原告系爭車輛車損35,000元。至於原告其餘請求，因車禍發生於2月5日，而原告提出之診斷證明書係2月27日才開立，且病因為急性壓力反應，原告病情是否為系爭事故造成，需要查明，原告所受損害為財物損失，亦無精神慰撫金可得求償。

　㈡聲明：原告之訴駁回。

四、得心證理由：

　㈠按因故意或過失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，負損害賠償責任；汽車、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，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，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，此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、第191條之2本文分別定有明文。又受僱人因執行職務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，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，亦為同法第188條第1項本文所明定。　

　㈡本件原告主張陳冠仁於上開時、地駕車未注意車前狀況，自後方追撞前方由原告所駕駛正停等紅燈之系爭車輛，致系爭車輛受損及車上二名乘客身體受傷之事實，業經提出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21968號檢察官起訴書及正發汽車工作單等件為證。復為被告所不爭執，及經本院依職權調閱114年度交易字第1001號刑案卷核閱無誤，可信為真實。是原告依據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，請求陳冠仁負損害賠償責任，於法自屬有據。

　㈢又原告主張陳冠仁係受僱於被告公司，被告公司應與陳冠仁負連帶賠償責任乙節。則據被告公司訴訟代理人於辯論期日，同意賠付原告車損之損害，並於辯論終結後，具狀陳報陳冠仁與被告公司為僱傭關係無誤。堪認被告公司對於陳冠仁之行車疏失，應負僱用人責任。是原告依據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公司負損害賠償責任，於法亦屬有據。

　㈣經查，本件原告請求之各項賠償，經被告核閱原告提出之相關單據及書證，願賠償原告請求之系爭車輛車損35,000元，其餘賠償請求則有爭執，此有115年3月10日言詞辯論筆錄可參。是原告請求被告賠償系爭車輛車損35,000元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
　㈤至於兩造有爭執之賠償項目及金額，本院分論如下：

　⒈醫療費1,825元：

　　原告主張系爭事故發生後，其獨自照顧年邁母親及看護，精神壓力很大，為此支出醫療費1,825元，並提出奇美醫院診斷證明書、門診病歷、門診繳費與檢查指引等件為證。被告則抗辯車禍是2月5日發生，診斷證明書是2月27日開立，且病因是急性壓力反應，否認與系爭事故有關。本院檢視原告提出之門診病歷，原告就診時自述過往自行開車前往將軍照顧母親已30餘年，可見其有多年駕駛經驗。系爭事故乃停等紅燈之際，遭後方車輛追撞，並非重大事故。果原告因系爭事故，遭受巨大驚嚇，應無間隔三週始就診之理。再者，病歷記載「95歲母親因車禍受傷，不敢跟手足說明怕被怪罪，而於車禍後有明顯侵入性症狀(上車或騎車都彷彿回到當下情景、惡夢)、逃避症狀(不敢開同一路段)、情緒症狀(過度警覺、坐上車引發恐慌症狀、失眠)」等內容。參以，原告自陳先前因照顧公公感到壓力，而曾有精神科之就診紀錄，可見，原告之急性壓力反應，應係自身照料母親壓力巨大所引發，難認與系爭事故有直接因果關係，原告請求被告賠償精神科就診之醫療費1,825元，要屬無據。

　⒉精神慰撫金160,000元：

　　原告以系爭事故後常回憶起車禍驚恐不已，造成相當之精神上痛苦，請求精神賠償。被告則以原告未受傷，拒絕賠償。查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、健康、名譽、自由、信用、隱私、貞操，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，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，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，為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。是被害人須有上開法條規範之人格法益受損，方得請求精神慰撫金，倘受損害者為財產法益，而非人格法益，自不得請求精神慰撫金。查系爭事故僅造成系爭車輛受損，原告並未受傷，原告之急性壓力反應亦經本院認與系爭事故無關，則原告並無人格法益受損之情事，是原告精神賠償之請求，與上開規定不符，不予准許。

　㈥綜上所陳，本件原告依據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法律關係，所得請求之賠償僅為系爭車輛車損35,000元，其餘賠償請求，則非可採。從而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35,000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11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逾此部分之請求，則無理由，不予准許。

五、末按各當事人一部勝訴、一部敗訴者，其訴訟費用，由法院酌量情形，命兩造以比例分擔或命一造負擔，或命兩造各自負擔其支出之訴訟費用。法院為終局判決時，應依職權為訴訟費用之裁判，此民事訴訟法第79條及第87條定有明文。本件訴訟僅原告支出第一審裁判費用3,320元，被告則無費用支出，是本件訴訟費用額確定為3,320元，並按兩造勝敗程度，酌定各應負擔之訴訟費用。及就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，職權宣告假執行。 　　

六、據上論結，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，一部無理由，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、第79條、第87條第1項、第91條第3項、第389條第1項第3款，判決如主文。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柳營簡易庭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許蕙蘭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判決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(須附繕本)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 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洪季杏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

